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旅反馈意见（22-02）整改措施完成情况的公示表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盖章）：                  时间：2023年4月18日
	反馈问题
	冰川周边区域生产经营活动管控不力。

	核查情况
	《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要求，各级政府应当严格管控冰川周边区域生产经营活动，保持冰川原真风貌。但一些地方敷衍应对，未将要求真正落到实处。进驻期间，督察组抽查10座具有代表性的冰川，发现部分建设行为已对冰川保护构成威胁。林芝米堆冰川景区在距离冰川冰湖外缘仅20米处建设约有500平方米观景台，在冰川原始森林中建设有约1.2公里旅游步道，高峰期核心景区每日接待游客约1000人，产生的污染负荷较大；拉萨市廓琼岗日冰川景区2018年新建观景台、停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6700余平方米；日喀则卡若拉冰川建有栈道直达临近冰川区域，日喀则曲登尼玛冰川因长期边防巡逻形成直达临近冰川区域便道约1公里，山南市岗布冰川可经山南浪卡子县和日喀则康马县两处入口进入冰川区域，均建有牧道直达临近冰川区域。督察还发现，曲登尼玛冰川附近建设有矿泉水厂取水设施，2021年取水1.1万立方米，超出许可量1倍。因此，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牵头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有关整改措施的整改落实工作。

	整改目标
	完成冰川旅游资源开发相关问题整改，加强冰川周边生产经营活动，保持冰川原真风貌。

	整改措施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联合区直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涉冰川旅游开发项目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加快推进问题整改。

	牵头部门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

	责任人
	陈 世 江

	联系电话
	13989902627

	整改主要工作及

成效
	2023年1月16日至18日区旅发厅制定印发《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关于组织开展涉冰川旅游景区生态环境问题联合排查整治工作的函》联合区生态环境厅、区自然资源厅赴拉萨市当雄县廓琼岗日冰川、日喀则市江孜县卡若拉冰川、山南市浪卡子县40冰川开展涉冰川旅游开发项目生态环境问题联合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加快推进问题整改；2023年3月26日至29日，区旅发厅制定印发《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关于再次组织开展涉冰川旅游景区生态环境问题联合调研工作方案》由区旅发厅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红卫带队，区生态环境厅、区自然资源厅相关专家及区旅发厅资源开发处有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调研督导组赴昌都市八宿县来古冰川、然乌湖景区；林芝市波密县米堆冰川、岗云杉林开展涉冰川旅游景区等涉旅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联合督导调研，加强冰川旅游景区实际整改工作督导检查，加快推进相关问题整改。



